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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及支持度低時不應隨便修訂版權條例， 2014 修訂

草案內的部分條文確實 令人費解。例如：一班網民在 YouTube COVER 一首歌，

如果歌曲表演走調，他們就可以逃避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責任。原因是：走調的部

份可能旨在評論原作者的技術。但是，倘若他們認真演繹，把歌曲 cover 得與原

曲，他們就可能要對侵犯版權而負上民責和刑責。從歌星和唱片公司而言，當香

港引入一條強迫聽眾和歌迷嘲弄 歌手的法例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大力支持

「UGC 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盟的「UGC 方案」，可

說是「UGC 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 香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 方案」中「不作商業

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

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 才能交流傳播，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、場

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，以求補償成本。可是收取

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 本的情況，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。

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，而無法得到保障。因此

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。 
  二 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「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

來的。」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，

這件令港人 驕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創作，等於維護

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。如何保障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

給它應有的空間。 否則，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

談創意工業？凡是個人使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

個人都有權使用。另 外，有人要求 youtube 或其他 ISP takedown 有關惡搞作品

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早前的諮詢文件

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及模仿作品，並無提供其他 版權的視野，而且偏重於

刑責的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討論刑責。這種情況下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

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再好也對網民毫無作 用。現時的草案，

也只不過是瞎子摸象下的結果。單以戲仿咨詢的結果，來訂立是次草案，明顯是

片面的。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「UGC 方 案」。這方案中，

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盜版侵權，而且不會取代原作

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，那麼就可以豁 免所有個人

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注聯盟同時

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 保障

民間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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